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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經的合一性與中心信息

探討聖經的中心信息，

就必須要先確定聖經的合一性、一致性，

兩者息息相關 ─

聖經不是只是一本，

是六十六卷書合成一本書，是合一的書

如果不確定聖經具有合一性，

就沒有辦法探討聖經的中心信息

合一性，就是指聖經在多元中合一的事實，

雖然很多，六十六卷，作者很多，四十位作者，

卻是合一的，聖靈才是真正的作者。

教會歷史中，曾經有一些團體質疑聖經合一性…
最早質疑的就是諾斯底主義者 ─

是一個很複雜的學派，是某種形式的「神智論者」，

強調特殊的智慧，必須是特殊的一群人，

在特殊神秘的途徑的當中才能夠得著

第二世紀的瓦倫提念托勒密，

認為 登山寶訓跟摩西五經是衝突的

啟蒙運動時期，猶太裔的理性哲學家史賓諾沙，

認為 羅馬書 因信稱義，雅各書 因行為稱義有衝突

近代否認聖經的合一性成了自由派人士的時尚，

它的論調甚至影響到某些保守派的教會

聖經的合一性基礎不能夠確定的話，

不僅信仰受到影響，連解經的態度、結果都受到牽連。

強調背後的作者是上帝自己、是聖靈。

釋經基礎：聖經合一性
作者是獨一的上帝，上帝是聖經真實的作者

合一性，就是指單一性，

神具有各樣的屬性 ─ 聖潔、公義、慈愛、憐憫、良善

一切的屬性在神的裏面都是協調的，因為神是合一的

合一性是上帝絕對屬性一個很重要的內容，

也是祂道德屬性所以協調、

彼此沒有任何衝突的關鍵

釋經基礎：獨一的信仰─

整本聖經都在呼籲人要信靠這位獨一的上帝

如果說舊約上帝比較嚴厲、新約上帝比較仁慈，當然不正確，

主耶穌基督的上帝就是亞伯拉罕的上帝，神是沒有改變的

在祂沒有轉動的影兒，舊約的神如何，新約的神也是如何

舊約基督還沒有道成肉身，新約基督已經道成肉身

是不是 新約才是因信稱義、舊約是靠行為稱義呢？

不是的 ─

羅馬書、加拉太書 亞伯拉罕是信心之父的時候，強調 ─

亞伯拉罕之所以能夠被稱為義，也是因為他相信的緣故。

道成肉身之前，相信的是上帝的話語

到了新約，相信的是成肉身的基督，

同樣是上帝的話語，更加具體、位格化

活生生的彰顯在初代教會門徒的面前，

也在你我的生命當中。

釋經基礎：獨一的信仰

創十五6 亞伯拉罕之所以被稱為義，

是因為他相信上帝的緣故。

在新約中也要用同樣的標準來要求我們，

這是 羅馬書第三、四章 所說的。



釋經基礎：獨一的救恩歷史

耶穌基督是時代的轉捩點，時候因祂而滿足，

時候滿足了，基督就為童女所生

基督道成肉身，在祂自己的位格裏，成全了人類的歷史

基督的救恩要成就一件事情，使萬有在祂裏面同歸於一，

萬膝跪拜、萬口傳揚，在耶穌基督的面前，

人得蒙救贖，把榮耀歸給上帝

人類歷史，很多人嘗試要去解決人類的問題 ─

有人用武力、用軍事、用外交的手腕

有人用理論、人生哲理，做一以貫之的工作

萬有同歸於一只有一個可能性，

藉著基督的救恩，人才可能恢復跟上帝的關係，

人與人之間和諧的關係，人與自己和諧的關係…

釋經基礎：獨一的正統教義

新約一再地強調持守純正教義的重要性…
提前四6 你若將這些事提醒弟兄們，便是基督耶穌的好執事，

在真道的話語和你向來所服從的善道上得了教育。

提後二15 弟兄們，你們要站立得穩，凡所領受的教訓，

不拘是我們口傳的，是信上寫的，都要堅守。

早期教會很清楚的宣告 ─

聖經就是 基督徒信仰獨特的基準跟衡量的標準

人要恢復跟上帝的關係、行在合神心意的道路當中，

必須要以聖經為一切的基礎

聖經如果不具備合一性，不僅正統教義沒有依據，

教會也會失去面對異端的利器，就不知道 ─

怎麼去衡量、評論一種的說法、教訓，

到底是對還是不對。

約五39 你們查考聖經，

因你們以為內中有永生；

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。

約五46 你們如果信摩西，也必信我，

因為他書上有指著我寫的話。

基督是聖經信息的中心

基督自己的宣告

摩西的書上有指著主所說的話

整本舊約都充滿了預言基督的話語，

基督的一生都在舊約的預言當中。

舊約聖經在為耶穌作見證。

基督是聖經信息的中心

使徒的見證

使徒行傳三18-26 ─早期教會的信徒多數是猶太人，

對於舊約的背景都非常的清楚瞭解；

經過五旬節，當彼得在講道的時候，

重點就是 ─ 基督就是應驗了舊約

所預表、所預言的那一位彌賽亞。

保羅的勸勉 ─ 清楚告訴哥林多的信徒，

耶穌基督就是整本聖經的核心…
舊約的職事 是摩西的職事，是頒布律法

到了新約，耶穌基督 ─

乃是把恩典、把真理，

更直接清楚的表明出來



歷代神學家的信念

五旬節開始，教會非常清楚以耶穌基督為信仰生活的中心

全世界獨一神宗教信仰就是猶太教、基督教、回教，

基督教的神觀是三一神的信仰，聖父、、聖子聖子、、聖靈聖靈，，

獨一的真神，有三個獨立的位格

信仰的名稱不稱為天父教、聖靈教，而稱為而稱為基督教基督教，，

就是以耶穌基督為信仰生活的中心

以基督為中心的理念，特別影響認識論和救恩論 ─

人認識上帝只有透過耶穌，得蒙拯救也只有透過耶穌，

初代教會清楚宣告 ─ 除祂以外別無拯救，

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可以靠著得救

十六世紀宗教改革，不僅恢復惟獨聖經，

還恢復惟獨信心、惟獨恩典、惟獨基督，

聖經的中心、信心的重點、恩典的來源是基督。

解釋聖經者之資格
聖經是上帝給世人的一本書，誰有資格來讀聖經呢？

每一個人都有資格。

除了自由派學者之外，福音派學者 ─

並沒有否定 解釋聖經的人扮演的角色是很重要

可是寧可 把大部分的篇幅，放在方法論上

到底是方法比人重要、還是人比方法重要？

方法是客觀性的，人是主觀性的，兩者都很重要。

一個人讀聖經就算不太有方法，

但是 如果在上帝的面前、存敬畏神的心來讀，

這本天下第一書對他而言，

就會帶來生命改變的功效

如果他懂得正確的方法，

他在讀經的領受上，所得的益處必然會更高

解釋聖經者之資格

並不是只有基督徒讀聖經，也有非基督徒讀聖經，

只是他們用的態度、方法各有所差異。

就算一般人讀聖經，非常的用功、努力、

用有效的方法去讀，也可以讀出一些東西來 ─

可能會寫出一些有學術價值的著作，

但在真理的詮釋 還是會有隔靴搔癢的結果

可能講了正確的話，可是自己沒有得到益處，

反而聽的人、真正有心的人，得到益處了

我們贊同某一些學者所說 ─

人人都可以讀聖經，也都可以解釋聖經

只是因為個人的身分、資格、方法、動機上的差異，

所以 價值、意義，所帶出來的影響是不會相同的
禱告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

禱告禱告天父上帝感謝你 ─

把你的話語賞賜給我們，讓我們清楚的知道，

舊約也好、新約也好，都是以基督為中心，

舊約預表基督，新約應驗基督，

並將基督的位格和工作，清楚的表明出來。

求主幫助我們，讓我們能夠 ─

與耶穌基督建立一個正確的關係，

以基督為我們的救主、為生命的主宰，

好叫我們天天行在父神的旨意當中

讓我們活著就有基督的見證，

彰顯在我們的生命當中，使多人可以得蒙祝福


